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深圳市

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红科技”或“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情况概述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20.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票据贴现、金融衍生品等综合业务。上

述授信额度不等同于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具体的授信条件选择最

有利于公司的金融机构，具体业务品种、授信额度和期限以各家金融机构最终核

定为准。上述融资可以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产进行抵押、质押担保。

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求，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柏明胜”）、浙江柏明胜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柏明胜”）、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鼎龙蔚柏”）、浙江蔚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柏包装”）

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浙江柏明胜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深圳柏明胜、鼎龙蔚柏、蔚柏包装提

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万元。

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浙江柏明胜、鼎龙蔚柏、蔚柏包装实际发生担保，其少

数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主要系公司对该控股子公司的持股



比例较高，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为便于公司及子公

司顺利开展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长代表公司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2026年 4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李焕昌、徐燕平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分类

担

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年资产

负债率（%）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担保

余额(万
元)

本次预计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为资产负

债率小于

70%的公

司提供担

保

公

司

深圳柏明

胜
100.00 24.68% 0.00

15,000.00 9.13

否

公

司
鼎龙蔚柏 50.00 60.08% 0.00 否

公

司
蔚柏包装 40.00 39.16% 0.00 否

小计 -- -- -- -- 0.00 15,000.00 9.13 --

为资产负

债率大于

等于 70%
的公司提

供担保

公

司

浙江柏明

胜
70.00 88.22% 0.00 10,000.00 6.08 否

小计 -- -- -- -- 0.00 10,000.00 6.08 --

合计 -- -- -- -- 0.00 25,000.00 15.21 --



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

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公司将在具体发生

担保业务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52122647A

成立时间 2010年 3月 11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兰景北路2号福兴达工业园 4号厂房

101(1 层-3 层);在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雷柏·中城生命科学园第三

分园 A栋 103-104,501-502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焕昌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I 类（第一类）医疗耗材及医疗器械、II 类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的设计开发、生产加工与销售；数码产品配

件、塑胶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从事Ⅱ类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销售；Ⅱ、Ⅲ类注射

穿刺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销售。许

可经营项目是：口罩与额温枪的生产经营。

2、股本结构：深圳柏明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268.94 35,079.64

负债总额 8,952.97 6,855.60

所有者权益 27,315.97 28,224.04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580.01 26,006.68

利润总额 7,092.81 7,024.75

净利润 6,061.97 6,193.79



4、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5、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浙江柏明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柏明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4MA2JRGPLX1

成立时间 2021年 1月 18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 26 号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焕昌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

生产（Ⅰ类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

务；医疗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2、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 70.00

绍兴市上虞昌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 3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146.67 55,613.15

负债总额 46,886.15 47,489.17

所有者权益 6,260.52 8,123.97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64.16 2,493.73

利润总额 -1,869.36 -3,645.42

净利润 -1,869.36 -3,645.42

注：浙江柏明胜最近一年（2025年度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88.22%

4、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5、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4MA7M7WJ14M

成立时间 2022年 4月 25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 26号第七号厂房

北侧（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焕昌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

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

容器及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

品研发；货物进出口；专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50.00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15.00

程卓君 1,600.00 20.00

刘力 560.00 7.00

朱亮亮 240.00 3.00

绍兴市芊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 5.00

合计 8,0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86.89 9,524.63

负债总额 6,000.26 4,293.57

所有者权益 3,986.63 5,231.06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72.56 29.64

利润总额 -1,254.87 -1,279.87

净利润 -1,254.87 -1,279.87

4、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5、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浙江蔚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蔚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4MAC0LKPL9H

成立时间 2022年 10月 1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26号7号厂房北

侧 1-2层（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燕平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模

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

金属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600.00 80.00

路东琴 400.00 20.00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合计 2,000.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9.76 2,058.94

负债总额 767.51 504.25

所有者权益 1,192.25 1,554.69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53 4.42

利润总额 -364.45 -214.97

净利润 -364.45 -214.97

4、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5、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

供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日期及授信额度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0万元

（不包括此次担保事项），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0%。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相关审核和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

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被担保对

象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子公司经营更有效地开展。因此，对

该事项予以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事项是综合考虑公司及

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

人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资产信用状况良好，风险可控，担保事宜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产生不良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是基

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可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的开展，

符合上市公司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其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中信证券对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

范 璐 孙 璐


